
第 一 章

什麼是創意產業？



2

透視創意產業
──從理論到實務運用

創意產業的定義

創意產業並不存在─至少它不是一個統一標準的產業類

別。因此，本書把「創意產業」這個名詞作為一個統稱，它涵蓋

了各種活動、產品和服務。無論我們指的是美術、音樂、電影 /電

視製作、遊戲設計、特定活動和節日活動、或廣告行銷（這只是

其中幾個例子），它們都與下列三個特點密不可分：首先，它們

都需要注入一些人類的創造力；其次，它們都是傳遞象徵性訊息

的媒介，也就是說，它們賦有某種特殊意義；第三，它們都包含

了（至少潛在地具有）屬於個人或團體的智慧財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IPR）。

智慧財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IPR）：智慧財產是「一
種可以買賣的任何形式的原始創意─從音樂到機械設備皆是」（英

國智慧財產局，22/5/2012）。智慧財產有幾種不同的類型：著作權
（copyright）、專利（patents）、商標（trademarks）和設計（designs）。

著作權（Copyright）：在特定時間內合法出版或販售某種智慧財
產 (圖書、影像、唱片、影片等）的權利，期限通常至原創者死後五
十到七十年。書籍的版權，是為了保障合法授權單位在出版、發行和

銷售方面的權利，也是為了方便管理當局審查出版刊物。

如今，著作權涵蓋的範圍很廣，包括歌詞、樂譜、雜誌和書籍的

版面、軟體和資料庫等。著作權是原創者理所當然享有的權利，這意

味著原創者不必特別申請就享有這種權利，在簽下合約將著作權授予

第三方之前，原創者都保有作品的著作權。然而，至關重要的是，著

作權僅適用於想法的表達（如寫作、影音等形式），而不適用於想法

本身。根據法律規定，想法不受著作權的保護，因為想法就像是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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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的核心貨幣，如果想法可作為著作權，那麼它將造成創意工作者

的困擾。創意工作者之間藉由交流、參與討論和賺取費用的方式分享

自己的想法，這種交流往往形成一種更好的銷售策略。另一方面，想

法很容易被剽竊而且難以預防。因此，作為一位創意工作者，必須依

據每一種情況加以分析並作出決定。

數位科技和網路的普及使得著作權的保護更加複雜化。依賴唱

片、影片和書籍等銷售的公司發現，它們的獲利因消費者以數位的方

式複製和分享產品而受損。另一方面，行業協會和企業為了阻止消費

者「盜版」的行為，試圖起訴並要求他們賠償損失。從建設性的角度

來看，近年來所謂的版權危機實際上激發了大量的創新，尤其是在網

路音樂和電影的銷售。

專利（Patents）：一項新的發明（應用在工業方面）取得專利
權，就可以受到法律的保護。為了補償發明者長時間地研究發明，使

其可以應用於商業而且在別人進入市場之前獲得初期的商業利益，因

此專利權續簽可以長達20年。專利權不是理所當然享有的權利，它
們需要花錢正式申請的。根據英國智慧財產局的記載，第一個專利權

是一位名叫尤提南的人士（John of Utynam）於1449年取得的。該專
利權給了他20年的專利，讓他使用其發明來製作伊頓學院的彩色玻
璃窗戶。

商標（Trademarks）：商標是一種識別標誌。當某一個商標被註
冊後，其他機構在未經許可下依法不得使用。例如，Nike的「打勾」
標誌，已經成為了該公司的商標。它們通常是視覺標誌，但它們也可

以是文字或口號、聲音（如 Intel處理器的聲音），或甚至是氣味。商
標的註冊是需要付費的。

設計（Designs）：為了提供原設計者在法律上的保護，以防止未
經授權的仿製或複製，設計（包括2D和3D）也可以註冊。例如，壁
紙的圖案，手工藝品、工業陶瓷產品、包裝設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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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個較通俗的語詞來說，創意產業就是一種與經驗有關

的產業，其經濟活動主要源自於創作的樂趣和目的。當這些經驗

以產品和服務的形式出現，就可以提供許多人（從電腦程式設計

師、工程師，到作家、藝術家和音樂家）的工作機會。在服務方

面也有很多種，從公共關係（public relations，PR）、互動設計到

零售，其中的樂趣、意義和體驗絕對是業務的核心關鍵。例如，

電玩遊戲業，還有獲利豐碩的大企業如耐吉、星巴克，以及用水

果為主題總部設在加州庫比蒂諾的電腦公司，它們都以提供樂趣

和有意義的體驗為目標。換句話說，儘管創意產業在某些方面可

能會被視為無意義，或是不重要的行業，但實際上它們對各行各

業的經濟活動有很大的貢獻。

創造力與創作者（藝術與文化方面）（Creativity and Creatives
〔artistic and cultural〕）：創造力並不是一種精確的概念，它有時指的
是一個過程，有時指的是產品或結果；有時指的是創作者的才華。實

際上，創造力與創作者的背景有關─這因素遠遠超過了創意產業中

單純的「輸入」。正如詹姆斯．唐納德所言，創造力可以被視為「能

夠創造出應用性高、具有娛樂性或美感的產品之技能，或者是能創造

有趣事物的天賦。」在這樣層次上的思考，與其說創造力是一種技能

或知識，不如說它是各種特殊技藝的副產品，如寫作、繪畫或演奏樂

器等。另一方面，創作者則是那些將原始創意以各種形式表達出來的

人。就整個創意產業而言，創作者就是發明、創造和運用各種媒介將

自己的想法表達出來的人─從小說家到音樂家、建築師和平面設計

師等。在Chris Bilton的《管理與創新》（Management and Creativity）
中，他提出一種浪漫的想法：創造力是一種有用的瘋狂（自發性的幻

想和靈感），它是得天獨厚的人具有的特質；然而，他認為這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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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土與全球
創意產業的概念如此廣泛而不著邊際的原因在於，每個國

家對「創意」的解讀完全不同。某些國家的創意產業主要與當地

的文物、旅遊和造訪自然美景和動物棲息地有關─畢竟，不是

所有的國家都大量生產電影、音樂或是電玩遊戲。廣義上而言，

創意產業不只是對於富裕國家有重要意義，它同時也給予開發中

國家藉由文化遺產、節慶和旅遊而增加出口的機會。例如，在特

里尼達和加勒比海地區的狂歡節，以及一些電影和視聽媒體展。

在非洲，創意產業還包括盧安達的觀猩之旅、奈及利亞拉各斯的

「諾萊塢」電影場景，以及南非的城市之旅。總之，世界各地的創

意產業有許多新興的在地版本。

許多創意產品和服務分布在全球各地或吸引國際觀眾；然

而，它們在某種程度上都是擷自於本土的傳統文化、觀念、語

言、技能和天賦。創意的發源地對於創意產業來說極為重要─

例如，文學、音樂和舞蹈都是源自於當地的語言和傳統文化。即

使產品行銷國際，仍具有濃厚的地方特色，就如電影和電視劇集

中，有好萊塢的美式口音和寶萊塢的舞蹈和歌曲。

創意產業也與城市和地區的經濟發展同時齊頭並進。我們

甚至可以說，國家、城市和個別地區本身就是產品的特色─畢

竟，地方的特色代表了很多的獨特風情。例如，創意產業與旅遊

理性、可管理而且能夠匯集許多不同專業的過程。以超越個人的角度

來看，Bilton認為，成功的創意環境和機構培養了多元的創新人才，
並允許個人扮演多重角色。簡單地說，儘管「創意」涉及許多專業的

技能和培訓，但它絕不是排他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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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密切相連，因為一個繁榮的文化景象就是一個引人入勝的目的

地。因此，每個城市都會竭盡全力培育自己的國際形象─把自

己形塑成文化旅遊的目的地。這適用於更廣泛的都會區、社區和

市區，例如，因畢爾包古根漢美術館的存在而更名的畢爾包市，

以及熱衷於將自己打造成「創意城市」的「新波希米亞」市區。

試想一下，如果倫敦南岸沒有了皇家慶典音樂廳、海華畫廊、英

國電影學院、國家大劇院和泰特現代美術館，這個市區將不再如

此令人嚮往。

 象徵性產品和服務
創意產業具有廣泛包容性的概念，它讓不同領域的專家找到

了共同點，以及讓不同工作崗位的人互相學習，使我們的生活有

機會接觸到更多的事情。雕刻家創造出獨特的藝術作品與程式設

計師編寫手機應用程式，這兩件事乍看之下毫無相關，但如果你

仔細想想，無論雕塑或是軟體都是象徵性的產品─參與製作的

人使它具有了意義。這就是為什麼一些學者將創意產業定義為個

人創造力和大規模生產象徵性文化產品的結合。這個概念來自於

經濟學家和文化評論家，他們曾指出有些產業利用工業生產和組

織的方式來製作和銷售象徵性產品。

各種媒體創造出許多不同的象徵性產品。當這些產品大量

生產和銷售時，它們通常不是獨立的創作；相反地，它們會以一

群或一系列相關的產品和服務的方式出現。星際大戰就是成功行

銷創意產品的經典範例，它透過電影專營權成功地塑造成一個品

牌，並將整個宇宙的人物和故事授權做成遊戲、玩具和各種生活

用品（如睡衣、便當盒、特製的漢堡等）。娛樂品牌的先驅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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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將象徵性產品有系統地包裝成總體商品行銷：一個迪士

尼產品會宣傳另一個商品（舉例來說，迪士尼電視節目推動了迪

士尼主題公園，其中居住著米老鼠、白雪公主、灰姑娘，以及出

現迪士尼電影中的場景和其他人物）。遵循相同的模式，迪士尼主

題公園又成功地行銷加勒比海的海盜電影。同樣地，J.K. Rowling

也運用行銷策略，將哈利．波特塑造成一個非常成功的總體銷售

品牌：從一本書的主角到電影、電腦遊戲人物公仔、衣服和各

種其他產品─所有的象徵性產品都根據這位具有魔法男孩的性

格、朋友和敵人的特徵來設計，而且將創意和工業生產結合在一

起。

創意領域的工作範疇，無論是美術、建築、電腦遊戲或電

影，都涉及到許多不同的專長。這些專長不斷地由小的領域整合

至一個完整的合作企劃案，或大到企業化組織層級。近年來，記

者們經歷了從平面印刷到數位出版的轉型。儘管探討和編寫故事

的基本技能保持不變，但他們不得不適應新的科技環境（參見第

9章）。如今，報紙和雜誌都在多種平台（plateform）發行─他

們的網站提供視訊、廣播，以及手機平板的閱讀版本。因此，媒

體融合（convergence）和網路銷售增加了互動性，同時也發展出

新的產品、做法和特質。一個報社的記者不僅需要蒐集資料和使

用文字、照片報導故事的內容，同時也需要透過多種管道（如視

訊、廣播、部落格以及社群網站等）與觀眾互動。

平台（Platform）：平台是指，能夠或允許其他技術或系統存
在，並同時運作的技術或系統。先進的技術，可以說是許多平台的堆

疊運作（例如，發電機和電力基礎設施使得電話和數據機變得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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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專注於創作、生產、銷售和消費的過程（即所謂的生

產鏈）時，我們並不討論「主流文化」和「次文化」（或「流行文

化」）之間的區別。在經濟學上，特別是文化經濟學的研究中，附

庸風雅的分析是不可靠的。從這個角度來看，魔法男孩哈利．波特

的品牌與倫敦代表性藝廊（如畢爾包的古根漢和倫敦的泰特現代美

術館）的高級品牌並無太大的差別。這些國際認同的畫廊參與了總

體商品行銷這個複雜的遊戲，使得他們的資金在某種程度上不會被

迫完全依賴於政府的補貼。紀錄片怪盜塗鴉異世界（Exit Through 

進而發展出網路。坐公車時，透過Android操作系統和電子郵件應用
程式的平台，可以從智慧型手機查看電子郵件）。電腦操作系統是各

種軟體運作的平台─包括桌上型電腦的Windows操作系統，或智慧
型手機的 iOS和Android系統。平台只開放到一定的程度，Android的
應用程式是無法在 iPhone上正常運作的。更重要的是，基礎設施平
台如電力、電話和網路，使得技術和發明有了更多元的可能。因此，

平台不僅是技術，它們同時改變了文化和人們的生活方式。舊平台的

改變或新平台的推出，在歷史上將造成劇烈變化。以創意產業為例，

將聲音與影像配合的電影技術完全顛覆了過去人們對於劇院的體驗。

更近代的改變是，數位媒體已經改變了我們對電視、廣播等傳統大眾

媒體的依賴，因而促使大眾傳播媒體業者改變了他們的製作與運作方

式。

媒體融合（Convergence）：將過去各種單獨的媒體聚集（或融
合）而成為一個新的媒體。這種方式尤其適用於數位媒體，即以新的

方式匯集聲音、圖象、文字和視訊，並結合參與、分享以及各種形式

的互動。媒體理論家Henry Jenkins認為，這種融合文化正在流行，其
重點是用戶期望能透過媒體與他人互動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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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ift Shop），內容是關於神秘的塗鴉藝術家Banksy的故事，他諷

刺許多美術館將其本身的建築、咖啡館和餐館塑造成觀光品牌，

禮品店中甚至所有的背包、T恤和馬克杯都印有特殊的標誌。

象徵性產品的創作和銷售並不是一種新的概念，而文化

（culture）和文化產業（主要應用於生產文化產品如美術、文學、

戲劇、音樂、廣播、電影和電視等）的概念更是普遍與久遠。正

如 John Hartley所指出的，「創意產業」的概念就是結合藝術創作

與文化產業，並融合蛻變。這種改變是很重要的，因為它促進了

藝術（即文化）與大規模工業（即市場，如娛樂媒體）的直接接

觸。這個概念非常有用，然而使創意產業的概念更廣泛流行的另

一個原因是：相較於強調什麼才是藝術和文化的討論，它更重視

相關的生產和勞動，把藝術、媒體產業和生產、銷售緊密地連結

在一起。

生產鏈（Production chain）：創意產品很少是一個人自始至終獨
力完成的，它需要生產鏈上一些個人和機構在某些方面作出貢獻。例

如，在影視產業中，一部電視劇從想法開始，經過開發、前製、製

作、後製，而且每一個階段都有專家貢獻一些東西，最終產品才能順

利完成。由於文創產出的過程中包含了市場、技術、組織和管理制度

方面結合，因此生產鏈甚至比本書所提到的範圍更大。

文化（Culture）：正如「科技」、「經濟」、「社會」等抽象的術
語，「文化」這一詞彙用在不同的內容和目標會有不同的意義。要

理解「文化」所描述的概念，有四種基本方法：首先，它可以代表

一些具有價值與意義的物品（例如：珍貴文物、人類文化遺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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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產業的三個面向

本書運用三種方式來研究創意產業：透過經濟數據、創意

產業市場，以及創意工作者。經濟數據能告訴我們一些關於創意

產業的規模，例如，創意產業中有多少就業機會和商家，以及他

們是如何生產的。創意產業市場的特點就是具有不確定性：創意

產業中所有的產品和服務（如藝術、娛樂和創意服務）會受到品

味、時尚、經濟和技術的變化以及公眾的善變所影響。尤其重要

的是，我們所感興趣的創意工作者：透過實地採訪，我們可以瞭

解創意工作者的經驗、條件和生活方式，並從中探討他們實際上

的每日行程以及所處的環境。

 經濟數據、機構和職業
創意產業是指，那些源自於個人的創造力、技能和天賦，透

過智慧財產之形成及運用，而具有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潛力的行

業。「創意產業」的概念出自於公共政策（policy）─首先在澳

為（例如：透過通過教育學習樂器、閱讀陶冶性情）、特質（例如：

能分辨出具有高文化價值的音樂），或甚至是鑑賞力（例如：文化素

養）。其次，文化是指某些特定族群的行為，他們以地點、語言、宗

教、種族或其他共同特點和習慣分類─在這種情況下，文化指的是

一種「生活方式」或「所作所為」。第三，文化已被確定為形成各種

社會、經濟和政治目的的來源。此外，如果文化是一種資源，那麼創

意工作者就可以將文化資源轉化為文化商品，例如電視節目中演員的

情緒表演。



11

第一章   　什麼是創意產業？

大利亞興起，然後流傳到英國，其後才走向國際。自1998年以

來，英國文化媒體暨體育部（Department for Culture, Media and 

Sport，DCMS）將創意產業分為13個類別：廣告、建築、藝術

與古董、手工藝、設計、時裝設計、電影與攝影、電玩遊戲、音

樂，表演藝術、出版、軟體與應用程式、電視和廣播。雖然這份

名單並不完整，但它能讓政府和政策制定者估算出有多少人從

事於創意產業、每個領域中有多少企業、創新服務為英國帶來多

少出口產值，以及多少創意產業有助於增加英國經濟的生產總值

（gross value added，GVA）。

這些問題的答案取決於如何定義和衡量研究的對象。畢竟，

你不能直接將整個國家所有的創意、設計、發明、電影、音樂、

政策與創意產業（Policy and the creative industries）：政策是一種
指導原則；個別政策的意旨在於，作為機構內部決策和個人行為的規

則或準則─無論是政府、組織、企業或甚至是個人。政策很重要，

因為它將決策和行動規範在一定的範圍，並且消除某些過程中所產生

的主觀偏見或臨時變動。比方說，企業有專門處理客戶關係的政策

（例如，穿著制服、稱呼客戶為「先生」或「女士」）；管理員工與客

戶隱私的人力資源政策（例如，當你在網路上申請某項服務，該公司

會要求您在某一個框框打勾，以表明您已經閱讀並理解該公司的政策

─該公司在哪些情況下可以或不能使用您的個人資料）。引導國家

行政部門行動的公共政策，由政府和法律所訂定。「創意產業政策」

也是一種公共政策，它指導國家如何利用其資源、機構和納稅人的錢

去介入、塑造或以其他方式影響創意產業。創意產業政策可能產生很

大的影響，例如，如果政府提供特定類型的創意企業稅賦優惠，就可

以提高其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地位，從而增加產品的出口和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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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藝術作品、戲劇、視頻遊戲和出版物放在一起衡量。不

過，我們還是可以估算出創意產業各部門的就業規模、產值和數

量─例如，每個部門的工作者每一年為英國經濟總產值貢獻了

多少。圖1.1是英國官方估算的各種創意產業在2009年所貢獻的

GVA值：

從圖1.1中我們可以看到，2009年英國四大創意企業中貢獻最

大的是出版業，其次是廣告、電視與廣播，最後的是音樂以及視

覺與表演藝術。從這些數據中，我們還可以看出每個領域中有多

少個創意工作者。圖1.2顯示的是，2009年和2010年英國創意產

業中各領域的工作者人數。

2010年，英國大約有150萬人受僱於創意產業。從事音樂及

視覺與表演藝術的人最多、其次是廣告、出版和設計─這幾個

產業總共僱用了20多萬人。別忘了這些都是估算的數字，而「創

意產業」的概念是不固定的─它的定義將隨著時間而改變，因

為企業、從業者和產品本身正在迅速地改變。

創意活動發生在各種經濟環境和不同的領域中，因此我們

想知道哪些人在創意產業工作，就必須考慮到所有從事專業創意

活動的機構和組織類型。最常見的創意產業如電影、電視、出版

和音樂，是由少數幾個部門主管來管理很多的獨立工作室和個人

創作者。根據最近的官方統計，大部分公司（84％）的員工只有

少數幾個（少於10人），僅有2％的公司屬於大型企業（100人

以上）。其中一個關鍵原因在於，所有的媒體業中（尤其是電影

和電視），像BBC、Channel 4和 ITV這樣的大型企業，並不是自

行製作節目，而是委託或外包給獨立工作室或個人創作者。正如

Georgina Born指出的，根據1990年廣播法案的規定，在英國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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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1  英國創意產業中的各領域所貢獻的GVA值（DCM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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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2  2009年和2010年英國創意產業中各領域的工作人數（DCMS 2011）


